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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(以下簡稱環保局)為辦理查獲非法棄置或清除機

具載運廢棄物之處理，期能有效嚇阻不法業者至南投縣傾倒廢棄物，及

相關清理義務人日後執行清除處理廢棄物流程，以回復土地原貌，特訂

定本標準作業程序。

二、 攔查車輛(清除機具)載運營建產出物或廢棄物，環保局人員依據廢棄物

清理法(以下簡稱廢清法)暨環保局訂定之「營建產出物混雜適用行政處

分原則」辦理，作業流程如下︰

（一）攔查車輛出示隨車攜帶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，其符合主管

機關公告格式且與現場車輛運載相關資訊一致，環保局同意車輛

放行。

（二）攔查車輛雖出示隨車攜帶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，其符合主

管機關公告格式，運載物與證明文件內容一致，惟實際行車路線

與證明文件明顯不符，應請行為人提出說明車輛未依運送路線行

駛之原因作成紀錄，環保局則命駕駛原車回歸核准路線。後續將

此違規樣態通知產生源及處理地點之主管機關依權責卓處。

（三）攔查車輛未隨車攜帶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，或雖出示隨車

攜帶產生源及處理地點證明文件，但未符合主管機關公告格式、

運載物與證明文件登載內容不符或證明文件已失效，皆視為未隨

車攜帶證明文件，根據載運物內容依以下流程辦理︰

1、環保局認定運載物為剩餘土石方，則依違反廢清法第 9 條第 1

項規定告發，並命駕駛原車運回原產地。

2、環保局認定運載物為廢棄物，則依違反廢清法第 9 條第 1 項規

定告發。再查車輛領有合法廢棄物清除許可證者，則命駕駛原

車運回原產地。

3、環保局認定運載物為廢棄物，則依違反廢清法第 9 條第 1 項規

定告發。再查車輛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，則增加涉犯廢清



法第 46 條第 4 款規定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、

處理許可文件，從事廢棄物貯存、清除、處理部分，函(移)請

權責機關偵辦，並於現場視污染情形，環保局稽查人員得扣留

清除機具、處理設施或設備。

三、 環保局人員查獲土地堆置或回填營建產出物或廢棄物時，依據廢清法暨

環保局訂定之「營建產出物混雜適用行政處分原則」辦理，作業流程如

下︰

（一）環保局認定堆置或回填物為營建剩餘土石方︰

1、營建剩餘土石方如依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及「南投縣營

建工程賸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置處理場設置管理自治條例」規

定合法處理者，均不以廢棄物認定。

2、營建剩餘土石方未依「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」或「南投縣營

建工程賸餘土石方處理及資源堆置處理場設置管理自治條例」規

定處理而「隨意棄置」且「致污染環境」者，則形成一般廢棄物，

應依違反廢清法第 27 條第 2 款規定進行處分。環保局另於案發後

填寫「南投縣土地違反使用管制案件審查表」移請土地主管機關

本權責查處。

（二）環保局認定堆置或回填物為廢棄物，則依涉犯廢清法第 46 條第 4

款規定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、處理許可文件，

從事廢棄物貯存、清除、處理部分；或涉犯廢清法第 46 條第 3 款，

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提供土地回填、堆置廢棄物者，函(移)請權責

機關偵辦相關行為人及廢棄物產源之事業。

四、 遭棄置廢棄物場址之清理程序，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布之「私有土

地遭棄置廢棄物清理作業程序」及「國有或公有土地遭棄置廢棄物清理

之參考作業程序」辦理，共分以下六大階段：

（一）場址發現與登錄列管：非法棄置場址之通報查察、錄案工作。另

為避免棄置場址之污染持續擴大，及遏止棄置場址再次發生廢棄

物棄置情事，應通知土地所有人於該場址進行立即阻隔、隔離作



業等步驟，且棄置廢棄物仍有證據保全之必要，勿任意移動。

（二）釐清清理責任：非法棄置污染行為人追查，並釐清清理責任對象。

如未能查獲污染行為人時，環保局仍依廢清法相關規定辦理，並

持續查明確認土地所有人、管理人或使用人是否依法負有清理責

任。清理義務人係指依廢清法規定負有清理責任者，包括：污染

行為人、事業、受託清除處理廢棄物者、仲介非法清除處理廢棄

物者，及容許或因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

所有人、管理人或使用人。

（三）棄置場址調查：確認廢棄物種類、數量，判定廢棄物有害特性，

依廢棄物清理法相關規定選定後續清理或再利用方式，並估算非

法棄置場址廢棄物清理費用。

（四）限期清除處理：廢棄物無證據保全必要時，限期清理義務人提報

「棄置場址廢棄物清理計畫」送環保局核定。清理義務人未於規

定期限內清理，由環保局依據廢清法第71條暨行政執行法第27條、

第29條規定，命清理義務人限期繳納代履行清理費用。逾期未繳

納者，則逕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分署強制執行。

（五）清理作業：監督清理作業及其廢棄物流向，確實完成廢棄物妥善

清理或再利用工作。

（六）環境復原：確定環境復原後解除列管及解列場址後續管理措施。


